
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保险附加工地探访保险（2021 版）条款 

 

第一条 本条款是《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工程一切险》、《鑫安汽车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安装工程一切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

础上，方可投保本附加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

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之处，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效力终止，本附加险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

无效，本附加险亦无效。 

第二条 兹经双方同意，本附加险条款将被保险人所需负责的、根据被保险人的合同而

进行工地访问的人或与工作、奠基、揭礼或类似典礼有关的、在被保险人工地进行活动或任

何其他没有直接参与工程建造的探访者的责任列入第三者责任加以保障。 


